
法規名稱：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08 月 18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十五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申報，並副知中央銀行：

一、開業。

二、變更重大營業計畫。

三、發生或可預見重大虧損情事。

四、發生重大訴訟案件。

五、發生違反本條例或主管機關依本條例所發布命令之情事。

2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事項，應事先申報；第三款至第五款事項，應於知悉或事實發生之

日起五日內申報。
 

第 3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依金管會訂定之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訂定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

2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業務之經營，應依法令、章程及前項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為之。
 

第 4 條
 

1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專業經驗人員，檢查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業務

或財務狀況或令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於限期內提報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財務報告、營業

狀況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

2  前項主管機關得委託適當機構或專業經驗人員檢查之費用，由受檢查之保險業負擔。
 

第 5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並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於每會計年度第一季及第三季終了後四十

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經會計師核閱之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2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於每季及每月營業終了後十日內，分別將業務及財務相關之季報

表及月報表，報請中央銀行備查。

3  第一項申報之報表，應依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辦理。

4  第二項申報之報表格式、內容及方式，由中央銀行另定之。
 

第 6 條
 

外國保險業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盈餘之匯出，於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帳列盈餘併入該外

國保險業在我國分公司盈餘，向金管會申報後始得匯出。
 

第 7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併入其所屬本國保險業總公司或外國保險業在我國分公司計算淨

值及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其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百，並應依保險業資本適足性

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2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淨值應達一百萬美元。



3  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低於百分之二百者，或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淨值未達一百萬美元者，金管會得命其限期改善或限期增加指撥營運

資金至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屆期未改善或未增加指撥營運資金者，金管會得暫停其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全部或一部業務。暫停業務後已有改善並經金管會認可，且自認可時

起連續一年符合相關規定者，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恢復營業。逾限期改善或限期增加指

撥營運資金之期限一年後仍未符合規定者，金管會得廢止其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營業

許可，並通知中央銀行。
 

第 8 條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經理人資格，須符合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三條、

第五條及第六條之規定。但依該準則第五條第四款之規定充任者，應具備國際保險專業

知識或外匯業務之經驗。
 

第 9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銷售各種保險商品，除應依下列各款辦理外，並應依保險商品銷售

前程序作業準則有關商品研發、商品正式開發、商品準備銷售程序及商品簽署人員專業

訓練規定，以及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有關專設帳簿之管理及保存規定辦理：

一、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於開始銷售保險商品後十五個工作日內，依金管會及其指定

機構之規定，檢送保險商品相關文件資料向金管會及其指定機構辦理申報，並提供

予金管會及其指定機構建置保險商品資料庫。但保險商品無法適用保險業各種準備

金提存辦法及相關規範者，申報時應另由商品簽署精算人員出具其準備金提存係符

合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瑞士及澳洲或其他經金管會指定之國家或地區之保

險監理機關頒定之規定及該國家或地區專業學（協）會訂定之相關精算準則之聲明

書，並提供所採用之計算方式符合前開規範及準則規定之具體對照說明及完整準備

金提存方式。

二、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銷售之保險商品，計價幣別不得為新臺幣，其費率應符合適足

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符合精算原理原則，同時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且

應建立相關風險控管措施。

三、投資型保險連結投資標的及其專設帳簿資產之運用範圍，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

，不得為新臺幣匯率、新臺幣利率指標或新臺幣計價商品，且投資標的組合內容亦

不得涉及新臺幣計價商品。

2  前項第一款應檢附文件資料之內容，由金管會定之。

3  下列財產保險商品不適用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前項規定：

一、海上保險、航空保險、工程保險、核能保險、商業火災保險。

二、前款險種以外之非主辦公司參與國外共保業務。
 

第 10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提存各種準備金，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保險

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專業再保險業財務業務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2  前項各種準備金之適足性測試，以及金管會指定之其他精算簽證項目，國際保險業務分

公司應併入其所屬本國保險業總公司或外國保險業在我國分公司，依保險業簽證精算人

員管理辦法製作精算簽證報告及外部複核精算報告。
 

第 11 條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對資產品質之評估、逾期放款、催收款之清理、呆帳之轉銷，應依

保險業資產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12 條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辦理風險自留及再保險之分出、分入，應依保

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其他危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但該辦法第九



條第二項及第十條至第十二條之規定不適用於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第 13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應建立內部之招攬、核保及理賠處理制度及程

序。

2  前項內部處理制度及程序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員應充分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程序。

二、受理要保書至同意承保出單之程序及流程圖，其中至少應包含核保準則、財務核保

機制、生調體檢標準、分層負責授權權限、再保險安排等。

三、受理申請理賠至簽署理賠同意之作業程序及流程圖，其中至少應包含理賠處理費用

之報支及帳務處理、理賠之調查、評估及理算、分層負責授權權限、再保險攤回等

。

3  財產保險商品不適用前項第二款財務核保機制及生調體檢標準。
 

第 14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辦理國際保險業務，應確認保險業務員之資格取得、登錄、撤銷或

廢止登錄、教育訓練、懲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符合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及相關規定。

2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辦理本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十三第一項第一款以外幣收付之保險業務

，應確認往來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人依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執業證

照。但第九條第三項所列財產保險商品，不在此限。
 

第 15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資金運用，應依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保險業對同一人同

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之放款及其他交易管理辦法、保險業利害關係人放款管理辦法

、保險業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但國際保險

業務分公司專營再保險業務者，其資金運用不適用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

2  前項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資金運用，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為新臺幣匯率、新臺

幣利率指標或新臺幣計價商品，且投資標的組合內容亦不得涉及新臺幣計價商品。

3  外國保險業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資金運用，應與其在我國分公司合併計算，並依前二

項規定辦理。

4  下列金額不計入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總額之額度：（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非投資型人

身保險業務各種準備金加計其淨值）ｘ（1－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第十五條第四

項經主管機關核定保險業國外投資之比例）。

5  第一項所稱同一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同一關係人之範圍，包含本人、配偶、

二親等以內之血親及以本人或配偶為負責人之事業；同一關係企業之範圍，適用公司法

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至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及第三百六十九條之

十一規定。

6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依第一項對其負責人、職員或主要股東，或對與其負責人或辦理放

款之職員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放款，應有十足擔保，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放款對

象，如放款達保險業利害關係人放款管理辦法所定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者，除以各該

保險業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所簽發外幣收付之人身保險單為質之放款外，應經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第 16 條
 

1  外國保險業設立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專營再保險業務，就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資產

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之處理以及其他經金管會指定之財務、業務管理事項，其母

國法令或總公司制度有不低於我國法令之規定者，得提出其母國法令或總公司制度之說

明，並出具已依其母國法令或總公司制度辦理之聲明，由在我國分公司負責人簽署並報

經金管會備查後，依其母國法令規定或總公司制度辦理。

2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專營再保險業務，不適用第九條規定。



第 16-1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遵循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主管機關所定應取得或驗證之文

件、資料或資訊（如附件）、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

同業公會所定保險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等規定，確實辦理確認客戶身分

程序，並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

2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對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發布之條文施行前既有

客戶，應於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重新辦理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並檢討其風險程度

等級。但有下列情形時應立刻辦理之：

一、對客戶資訊之真實性有所懷疑，如發現該客戶涉及疑似洗錢交易，或客戶之業務往

來模式出現重大變動時。

二、客戶身分資訊定期更新屆至時。
 

第 16-2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透過中介機構或專業人士（以下簡稱中介人）依本辦法及洗錢防

制法等規定，或不低於前開規定之標準，協助對境外客戶辦理確認客戶身分程序，除應

符合下列規定外，其執行方案及中介人名單應報金管會備查：

一、中介人協助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辦理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之行為，符合或不違反中介

人所在地之法令規定。

二、專業人士應為領有相關業務執照受當地主管機關監理，且依當地主管機關規定應遵

循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發布評鑑方法論有關客戶審查及紀錄留存相關規定者

。

三、中介人最近一次獲所在地主管機關或外部機構查核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評等為滿

意、無降等或無重大缺失；或相關缺失已改善並經認可或降等已調升。嗣後中介人

如發生遭所在地主管機關或外部機構降等或有重大缺失遭所在地主管機關處分，於

其改善情形經認可前，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暫停透過該中介人協助執行確認客戶

身分程序。

四、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與中介人簽署合作協議，明定協助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之範圍

及客戶資料保密及資料保存之適當措施，並確立雙方權責歸屬。中介人協助執行之

流程應留存紀錄，並應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要求，能及時提供協助確認客戶身分

程序中取得之任何文件或資訊。

五、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依風險基礎方法，定期及不定期對中介人協助確認客戶身分

程序之執行情形，及對客戶資訊之使用、處理及控管情形進行查核及監督；相關查

核得委由外部機構辦理。

2  前項所稱中介人之範圍包含下列海外機構或海外專業人士：

一、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所屬本國保險業之海外分公司、子公司或所屬金融控股公司轄

下銀行子公司之海外分行或子銀行及保險子公司之海外保險分公司或子公司、外國

保險業在臺分公司之總公司或總公司所轄分公司、外國保險業在臺子公司之母公司

、母公司所轄分公司或所屬控股公司轄下銀行子公司之海外分行或子銀行及保險子

公司之海外保險分公司或子公司。

二、律師或會計師等專業人士。

3  第一項所稱執行方案，內容應至少包括由中介人協助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之範圍，及客戶

資料保密及資料保存之內部控制制度。

4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覆核中介人協助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之結果，並應負確認客戶身分

程序及資料保存之最終責任。
 

第 16-3 條
 

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於受理客戶投保及業務往來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不得將境內客戶推介予代辦公司，或勸誘、協助境內客戶轉換為非居住民身分於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投保及業務往來。



二、應加強瞭解投保及業務往來目的及預期之交易活動，境外法人客戶如涉有境內自然

人或法人為其股東、董事或實質受益人之情形者，並應取得客戶非經勸誘或非為投

保特定商品而轉換為非居住民身分之聲明。

2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就前項規定研訂具體可行之內部控制制度，本國保險業於報經董

事會、外國保險業在臺分公司於報經總公司同意後落實執行。
 

第 17 條
 

本辦法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修正發布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十六條之

二及第十六條之三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